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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昆明市改性磷石膏用于矿山采空区生态
修复环境影响评价的几个关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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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昆明市磷矿资源丰富，是我国重要的磷化工基地，磷肥产量规模极高，因此副产物磷石膏产生量也极大，

但磷石膏的综合率却极低。将磷石膏进行改性后，用于废弃矿山采空区回填进行生态修复是一种具有技术可行和

潜力较大的综合利用途径。目前，国内已有很多省市开展了磷石膏用于矿山生态修复的成功案例。本文通过探讨

昆明市改性磷石膏用于矿山采空区生态修复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几个关键内容——回填场地可行性、回填基指标控

制、污染防治措施、后期监控措施），希望能为改性磷石膏用于矿山采空区生态修复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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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磷肥产业的不断扩张，磷石膏的产量持续增

长，但没有一种较为有效的综合利用途径，以至于现

有磷石膏产量远远大于消纳量，整体利用率偏低。2022

年 7 月 5 日生态环境部关于磷石膏无害化后用于矿坑

生态修复项目复函，鼓励地方因地制宜对无害化后的

磷石膏进行资源化利用。因此将无害化后的磷石膏用

于矿山采空区矿坑回填，一方面有效解决了回填材料

不足和成本高的问题；另一方面缓解了地区磷化工行

业面临的发展瓶颈-废磷石膏的有效消化的问题。而开

展改性磷石膏用于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需进行环境

影响评价。根据昆明市近期开展的多个改性磷石膏用

于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项目，其环境影响评价的关键

内容主要为回填场地的可行性、回填基指标控制、回

填技术要求、污染物防治措施、后期监控措施，本文

针对以上几点内容进行浅谈
[1]
。

1 回填场地可行性

根据生态环境部关于磷石膏无害化后用于矿坑生

态修复项目复函，要求项目开展前需对回填场地进行

环境风险评估
[2]
。

因此需对回填场地的自然环境（地质结构、地形

地貌、水文地质条件、气象与土地利用情况等）、环

境质量现状（土壤、地表水、地下水）、周边保护目

标、周边污染源进行调查，之后进行预测、评估项目

实施后可能对周围环境造成的影响及程度，从而得出

项目的场地用于改性磷石膏回填的可行性，为后续项

目实施的环境可行性提供依据
[3]
。

对于昆明地区，已发布云南地方标准（DB53/T1269

—2024）、昆明市地方标准（DB5301/T 98-2023），

均提出了此类项目选址、本底调查、风险评估的要求
[4]
。

可参照其中的标准中的要求执行。开展项目区水

文地质、气象、土地利用情况调查，必要时委托有资

质单位编制水文地质调查报告；根据规范要求制定土

壤、地表水、地下水环境质量现状监测方案，委托有

资质单位开展现状监测；对项目区周围可能受到影响

的敏感目标（地表水体、居民区、水源地等保护目标）

进行调查，明确其方位、距离、属性、保护类别、保

护要求等信息；对项目区周围的现有污染源进行调查。

通过前期调查及监测得到的资料，进行现状评估，之

后再对土壤、地表水、地下水进行环境风险预测，得

出影响范围和程度。最后得出项目在该处实施改性磷

石膏回填的可行性结论
[5]
。

2 回填基指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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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GB 18599-2020标准要求，作为采空区矿井、

矿坑充填或回填的材料首先需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该标准也对进入不同类型填埋场的一般固体废物做出

了要求，提出了充填及回填利用的污染控制要求。因

此使用改性磷石膏基作为充填或回填的材料，首先需

对其属性进行鉴别，排除其属于危险废物，之后判断

其是否属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属于几类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

目 前 《 磷 石 膏 的 处 理 处 置 规 范 》

（GB/T32124-2024）、云南省地方标准《改性磷石膏

用于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回填技术规范》（DB53/T1269

—2024）均对磷石膏的质量及后续处理后用于露天填

充的改性磷石膏的质量提出了要求。从原料、生产、

存放、运输、检验标准等方面制定了控制标准

针对昆明地区而言，目前已有多家企业具备生产

达到标准要求用于矿山回填的改性磷石膏。在实际使

用中，生产方、使用方需严格执行入场控制指标、控

制节点和控制方案，加强对每批次使用的改性磷石膏

的监测。

3 回填技术要求

改性磷石膏作为磷肥工业的副产物，经过化学或

物理改性处理后，可用于矿山废弃地的生态修复回填

工程。这种材料不仅实现了工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

减少了环境污染和堆存压力，还能有效填充矿坑、恢

复地形，促进植被重建和生态系统恢复。然而，回填

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循科学规范，以确保工程安全、对

周围环境的影响可接受。通过严格的设计遵循、安全

性论证、质量控制和环境保护，可以有效避免次生灾

害，实现废弃矿山的可持续修复。

使用改性磷石膏进行回填时，必须依据通过专业

审查的设计方案和回填施工方案执行。安全性论证可

能涉及现场钻探取样，确定底层地质条件（如土壤类

型、岩层结构），并使用数值模拟软件评估回填后的

边坡稳定性和承载能力，以预防次生地质灾害如滑坡、

地面沉降或塌陷。同时，施工过程中需实施分层回填

和压实控制。回填工程必须优先考虑环境保护，严格

落实底部防渗、渗滤液收集与处理、废水收集管理、

雨水截排系统、顶部阻隔与生态恢复。这些措施的核

心是构建“封闭式”回填系统，最大限度降低对土壤、

水体和大气的影响。

昆明市作为云南省的核心城市，辖区内矿山废弃

地多分布于喀斯特地貌区，地质条件复杂（如岩溶发

育），易引发渗漏或塌陷风险。因此，云南省地方标

准《改性磷石膏用于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回填技术规

范》（DB53/T1269—2024）为当地项目提供了针对性

指导。该标准由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基于多

年实践和科学研究，详细规定了材料改性工艺、回填

设计参数、施工步骤和验收标准。

4 污染防治措施

4.1 常规污染防治措施

改性磷石膏用于矿山生态修复，环境污染主要体

现在施工期，主要为施工期的扬尘、回填基产生的渗

滤液及地表径流、施工噪声、废水处理池污泥等。

针对施工期扬尘，主要采取洒水降尘、控制施工

作业面、加强运输车辆管控（使用篷布整改、限值载

重、限值车速）等措施。

针对施工期渗滤液，通过回填场地底部的渗滤液

导排管收集至渗滤液收集池后，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

进行清运处置；施工期地表径流经平台排水沟收集后，

进入雨水收集池，晴天回用于施工场地洒水降尘。

针对施工期噪声，主要通过加强管理，文明施工，

选用性能良好的设施设备来降低噪声影响。

4.2 地下水、土壤污染防治措施

鉴于此类项目的特征，应着重对地下水、土壤的

污染防治。主要从源头防控、过程控制、末端监管方

面制定污染防治措施：

参考昆明市范围内现已开展的部分项目对磷石膏

属性鉴别的结论：未改性的磷石膏一般情况下属于第

Ⅱ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通过改性后属于第Ⅰ类一般工

业固体废物。为避免改性磷石膏作为采空区矿井、矿

坑充填或回填材料稳定性的不确定，因此使用改性磷

石膏作为采空区矿井、矿坑充填或回填材料的项目一

般需按照 GB 18599-2020 标准中的Ⅱ类场污染控制技

术要求进行。

根据 GB 18599-2020标准要求结合昆明市目前已



《工程与技术创新》 ISSN 3058-4353 2025 年 第 4期

开展项目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主要如下：

4.2.1 设置底部导排系统

为防止雨季地下渗水不能及时排走引起顶托造成

防渗膜破坏，影响防渗性能，在场区底部防渗层下设

置导水盲沟以排走雨季的场底渗水。

4.2.2 充填、回填修复区防渗

使用改性磷石膏的矿山生态修复项目，防渗措施

至关重要，能有效的阻断填埋基、渗漏液对地下水、

土壤环境的影响。

充填、回填修复区防渗主要分为场底及岸坡防渗、

拦挡坝内坡防渗，充填或回填结束后回填体顶部及外

坡面防渗。防渗技术要求需满足 GB 18599-2020标准

中对于Ⅱ类场的要求，采用单人工复合衬层作为防渗

衬层，此外使用的防渗膜的厚度、防渗性能需满足标

准中要求，对于粘土厚度、基础层表面距离地下水最

高水位的距离，标准中也做了相关要求。

昆明市目前已开展项目，大多采用“两布一膜（土

工布+高密度聚乙烯膜+土工布）”的组合方式，使用

的高密度聚乙烯膜多为 2.0mm 的 HDPE防渗膜。

4.2.3 设置渗滤液导排及收集系统

磷石膏基采用干法堆存，正常情况下渗滤液产生

量极少，但因雨季降雨，但雨季降雨会冲刷未封顶的

填埋体，导致堆填体含水率升高，引发软化、泥化现

象，进而产生渗滤液并影响磷石膏稳定性。为将堆场

内的膜上渗水排走，因此需在防渗膜上设置导排系统，

及时将渗滤液导排。

此外，为防止场内磷石膏基堆填区渗滤液和汛期

雨水无序排放影响下游水体，因此在导排系统下游设

置渗滤液收集池，对产生的渗滤液、雨水进行收集，

避免外排对下游生态环境造成污染。收集池防渗要求

不低于填埋场的防渗要求，通常采用“两布一膜（土

工布+高密度聚乙烯膜+土工布）”的组合方式进行防

渗处理，采用防渗措施后，收集池内收集的雨季雨水

及渗滤液与四周土壤及地下水可完全隔绝，从而阻止

渗滤液对环境的污染。

4.2.4 回填体顶部排水系统

充填或回填结束后回填体顶部、外坡面完成防渗

处理，需进行覆土。为避免雨天降雨在填埋体顶部汇

流，需设置截、排水沟，将回填体底部的雨水及时导

排至下游收集池，避免下渗对填埋基顶部防渗膜甚至

填埋基造成冲击。

5 末端监管

5.1 防渗漏监控

按照 II类场要求设置防渗漏监控系统，实时监控

防渗衬层的完整性。

5.2 防渗工程施工期监理

开展施工期监理，重点对防渗工程质量、防渗漏

监控系统设置情况、渗滤液导排、收集池建设情况等

进行监理，并形成监理报告，作为项目验收的依据。

加强施工及运营过程中对防渗层的保护，防止回填施

工破坏防渗层。

5.3 地下水、土壤环境跟踪监测

建立回填场环境监控体系，包括建立地下水、土

壤污染监控制度和环境管理体系，制定监测计划。根

据 《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技 术 导 则 地 下 水 环 境 》

（HJ610-2016）、《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

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改性磷石膏综合

利用矿山生态修复跟踪评估规范》（DB5301/T

100-2023）、云南省地方标准《改性磷石膏用于矿山

废弃地生态修复回填技术规范》（DB53/T 1269—2024）

中要求设置地下水跟踪监测井和土壤跟踪监测点，及

时对项目区周边地下水、土壤进行监测。以便及时发

现问题， 及时采取处置措施。

6 结束语

改性磷石膏在矿山生态修复中的应用突破了传统

固废治理与生态治理的割裂困境，形成了“以废治

损”的闭环环保模式。在修复受损地貌的同时实现了

污染物原位封存。这种以工业副产物替代天然修复材

料的技术路径，不仅缓解了磷石膏堆存引发的占地、

渗滤液污染等环境问题，更通过矿山生态重建创造了

工业代谢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交互。但需注重项目

选址、磷石膏改性质量管控，以及实施过程中的污染

防控与跟踪监测，从而建立覆盖“原料改性—工程实

施—生态稳定”的全生命周期环境风险管控体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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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才能推进工业固废协同生态治理的双重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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